
《天津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解读

为加强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组织管理，提高工程建设

的科学化水平，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按照国家

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

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制定了《天津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日前，市文化广播影视局负责

同志就《办法》进行了解读。

一、起草《办法》有哪些主要考虑？

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是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的重要任务。近年来，我市以实施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

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

重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公共数字文化

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需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市公共数字

文化工程建设，完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丰富服务资源，

提升服务效能，全民提高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的信息化和网

络化水平，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数字文化需求。

根据《文化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管理办法》中省级文化

行政部门牵头制定和发布本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实施方

案及相关管理政策文件的要求，我局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

上，结合我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实际情况，借鉴外省市



管理经验，经征求各方意见，反复讨论完善，制定《办法》。

二、《办法》中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主要包括哪些项目？

本办法所称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是指文化部、财政部组

织实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

三、《办法》规定的相关部门的职责是什么？

文化行政部门作为管理部门负责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

设的组织管理。组织实施单位受管理部门委托，负责公共数

字文化工程建设的具体实施。

市级文化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市级组织实施单位制定和

发布天津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及相

关管理政策文件；发布天津市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平台

建设和服务推广等方面的重要工作文件；建立天津市公共数

字文化工程工作协调机制、专家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制度，统

筹指导工程建设；根据天津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发展规

划和年度计划，审核工作任务，并向文化部和天津市财政局

提出资金分配建议；对天津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实施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确定奖惩。

区级文化行政部门负责牵头制定和发布本地区公共数

字文化工程建设实施方案及相关管理政策文件；发布本地区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平台建设和服务推广等方面的重要

工作文件；建立本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工作协调机制和专

家咨询制度，统筹指导本地区工程建设；根据工程建设重点



和要求，汇总审核本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任务，向市

级文化行政部门提出工程任务申请，同时向本地财政部门提

出资金申报建议；对本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实施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确定奖惩。

市级组织实施单位受市级文化行政部门委托，负责编制

本市数字文化工程建设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及资源建设、平

台建设和服务推广等方面的重要工作文件，报市级文化行政

部门审批；组织实施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

建设；负责天津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项目申报评审的具

体组织工作；负责中央财政专项资金和市级财政支持的相关

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平台建设和服务推广；完成本单位

承担的网络建设、软硬件系统开发及数字资源建设等任务。

区级组织实施单位在区级文化行政部门的指导下，按照

本单位职责,组织实施本地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负责

编制本地区工程建设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报区级文化行政

部门、市级文化行政部门批准和上级组织实施单位备案；负

责本地区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平台建设和服务推广；完

成本单位承担的网络建设等任务。

四、如何申报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

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市级文化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公

共数字文化建设项目，执行以下立项审批程序：



（一）文化部委托文化部组织实施单位依据工程规划与

年度计划，于每年 2 月底前向各省市发布本年度公共数字文

化建设项目申报指南。

（二）市级文化行政部门委托市级组织实施单位，组织

本地区符合申报条件的公共文化机构、企业和有关社会组织，

按要求向市级组织实施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三）市级文化行政部门委托市级组织实施单位对各区

申报的建设项目进行评审。评审专家从天津市公共数字文化

建设专家委员会中随机抽取产生。市级文化行政部门对评审

过程予以监督。评审结果公示后上报文化部组织实施单位。

（四）项目执行过程中涉及重大调整、变更的，应由工

程组织实施单位提出申请、市级文化行政部门同意，经文化

部组织实施单位审核后报文化部批准。

五、《办法》中提出的重点任务有哪些？

在文化部和市级文化行政部门的统筹协调下，组织实施

单位依据工程规划与职能任务要求，遵循“开放接口、兼容

互用”原则，面向各级各类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构建开放互

动、共建共享的统一服务管理平台，为基层群众提供集成化、

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按照“需求导向、分工合作、共

建共享”原则，文化部统筹制定资源建设规划,发布资源建

设目录，各级组织实施单位按要求进行建设申报。按照“技

术支撑、需求牵引”的原则，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建

立信息技术应用定期更新机制，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方式



与手段及时升级换代。各级工程组织实施单位应结合公共文

化服务机构免费开放等要求，建立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宣传推

广机制，保证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